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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已有 3 万多人，但文化素质整体上偏低，而且，我国各级渔业行政执法机

构普遍面临经费严重不足和执法装备落后等问题。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应纳入

国家公务员管理，这是渔业管理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以及渔业管理依法行政的需要，也有利于加强我国的

渔政队伍建设，符合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和“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而且客观上我国渔政队伍也具备纳入国家

公务员管理的条件。结合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有关规定和渔业行政执法的特点，提出了我国渔政队伍纳入国家

公务员管理的实施方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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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w there are about 30 thousand fishery administrative staff to exeCute laws in China. Howere，the
Cultural level of this staff is low in general . Moreover，Chinese fishery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to exeCute laws
Confront the problems of serious shortage of money and dated equipment . To resolve the above problems，Chinese
fishery administrative staff to exeCute laws should implement the state offiCial system，this is adapted to the new
position and task of Chinese fishery management and lawful administration to the fisheries . 0f Course，it is
benefiCial to progress of this staff . Furthermore，it is Complied with the laws relevant to the fisheries and strategiCal
goal for fathering the state lawfully . Considering the state offiCial system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fishery
surveillanCe and inspeCti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 about the sCheme that this staff praCtise the
state offi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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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1］。依法治渔是我国渔业管理的一项基本方针。虽然我国的渔业

行政执法队伍同工商、税务队伍一样，同样是行政执法队伍，履行的是政府的职责，代表着政府的形象，

但目前绝大多数渔业行政执法人员没有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严重影响了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的稳定和

渔业的公正执法，也严重影响了该队伍的自身建设和执法水平的提高。因此，研究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纳

入国家公务员管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及渔业行政执法队伍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政策和程序等具

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并可为国家有关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1 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的概况

根据农业部的普查，我国现有渔业行政执法人员近 3 万人。其中，渔政约占 85%、渔监约占 9%，船

检约占 3%、电讯约占 1%、其他辅助人员约占 2%。

我国现有渔业行政执法人员中，55 岁以上的约占 6%、46 ~ 54 岁的约占 21%、36 ~ 45 岁的约占

35%、35 岁以下的约占 38%。可见，渔业行政执法队伍中 46 岁以下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 70%，总体上

年龄结构比较合理，是一支比较年轻的队伍。

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中，本科学历以上（含本科学历）的约占总人数的 10%，大专的约占 28%、大

专以下约占 62%。因此，总体上学历层次偏低。

2 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面临的问题

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成立几十年来，对维护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保护渔业资源，促进渔业生产

的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国际渔业管理

趋势的发展变化，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已难以适应当前国内外渔业管理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根据我

们对我国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定点调查，并与基层的渔业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了深入的座谈，了解到我国地

方各级渔业行政执法机构目前普遍面临以下问题。

2.1 经费严重不足

目前我国各级渔业行政执法机构的经费来源大致可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三类。全

国地方各级渔业行政执法机构中，约 65%为全额拨款，15%为差额拨款，20%为自收自支。所有差额拨

款单位中，有 40%多的单位资金差额大于 50%，而县级机构资金差额大于 50%的单位超过达 50%。自

收自支的单位中，60%多为县级机构。全额拨款的许多地方渔业行政执法机构也仅是财政上支付人员

的工资，而没有执法经费和办公经费等。

根据普查，我国现有约 470 .00 万 km2 的渔业海域管理面积和 38 . 00 万 km2 的内陆渔业水域管理面

积，而平均每个渔业执法人员的执法经费不足 1 .00 万元，要管理好这么多的渔业水域，显然经费严重不

足。在我们的调查中，一些地方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反映，其工作的首位是如何使单位生存下来，第二是

如何做好资源增殖费的征收工作，最后才是如何执法。有的地方渔业行政执法机构靠借款维持工作；有

的地方渔业行政执法人员的工资无着落；有的地方的行政领导甚至将渔业执法部门的收费或罚款看作

是当地财政收入的来源，更是加重当地渔业执法部门的经费困难。一些地方的渔业行政执法机构不仅

要靠收费和罚款养活自己，还要养活渔业行政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

因此，由于经费困难，导致一些地方的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在执法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出

现诱导违法；由于经费困难，影响了执法公正和执法效率及国家执法人员的形象；严重影响了广大渔业

行政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一些渔业执法装备和设施得不到及时更新与维护，严重影响了渔业行

政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增收的资源增殖费，真正用于资源增殖与保护的微乎其微。

2.2 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的文化素质整体上偏低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大专和大专以下学历的人员构成了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的主体，其中大

专以下学历的人员占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总人数超过 60%，其中约 15%的人员为初中或初中以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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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因此，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的文化素质总体上比较低，特别是渔政队伍，中专或中专以下学历的

人员超过其总数的 60%。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的文化素质不可避免地制约着我国渔业行政执法能

力和执法水平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渔业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或偏差。

2.3 执法装备落后

据调查，我国大部分渔政船都属于“小、旧、杂”的范围，不仅船只规模小，而且不少是由海军退役的

军舰或生产渔船改装，船龄都已超过服役年限规定，除少数渔政船能够基本适应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管

理的要求外，绝大多数只能承担近海、沿岸水域的渔政执法任务。作为海洋渔船安全生产重要保障的

“近海渔业安全救助通信网”，也由于设备老化、运行经费没有保障而处于“半瘫痪”状态。内陆渔政执法

基础设施更是严重不足，不少地方渔政机构在打击水上非法捕捞作业行动中，可以说是处于一种“人追

船”的状态。在陆上的执法行动也更多的是利用公共交通或摩托车、自行车等简易的交通工具，1181 个

内陆地区渔政机构，只有执法车 330 辆。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渔政执法效率和渔政执法的权威。我国

是海洋渔业大国，拥有海洋捕捞渔船 24 万多艘，年捕捞产量 1400 多万吨，占世界海洋捕捞产量的 15%
以上，是美国的 3 .3 倍、日本的 3 .5 倍、韩国的 8 .3 倍、俄罗斯的 4 .5 倍。但相对于这些国家，我国的海上

渔政管理能力较低。

3 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的依据

3.1 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是应渔业管理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

要

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正式生效和我国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建立，既标志着我国海洋渔业管理

顺应世界潮流，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2］，同时，也给我国的渔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渔业行政执法管理

的任务日益繁重，既要维护国内渔船的生产秩序，保证渔业资源的合理利用，维护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同

时，又要承担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职责，实施对外国渔船的管理。中日、中韩渔业协定实施后，每年经我

国政府批准进入我国专属经济区作业的外国渔船达 3000 多艘，作业渔场覆盖从黄、东海到南海的我国

管辖海域，渔政部门承担着对这些渔船监督检查职责，防止外国渔船的非法侵渔和违规作业，维护着国

家的海洋权益。在南海诸岛周边海域，我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着领土争议，中越北部湾海域划界渔业协定

的执行，南沙海域渔政巡航护渔，宣示我国对南海海域主权权利的存在，和保护渔民生产免遭外国军警

舰艇干扰的责任。随着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我国政府还要承担起对在公海作业的我国渔船的管理责

任。因此，随着新的海洋管理制度的建立，我国渔政执法不仅在管理对象上由原来的我国渔船转向同时

管理外国渔船，在管理的空间上也由传统的近海海域，扩大到专属经济区甚至公海海域，而且对渔政管

理本身也从素质上、装备上提出了更高、更强的要求。

在内陆水域渔业方面，尤其是大江、大湖和水库等水域因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死鱼案件频繁，滥捕状

况突出。对主要经济渔业资源、濒危珍稀水生动物、生物多样性等的保护和管理任务十分艰巨。通过近

两年对长江流域春季禁渔的实践，因河流水域广、渔民多而散、破坏性渔具众多，这都说明内陆水域渔业

必须加强管理。此外，全国尚有八个边缘省、自治区与周边九个邻国的界河和界湖的渔业管理任务。这

些渔业管理工作内容和任务的艰巨性，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海洋渔业。

由此可见，随着国际渔业管理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不断完

善，我国现有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的管理与执法能力必须加强，不能削弱，否则已难以适应当前国内外渔

业生产与管理的新形势，不仅严重影响我国的渔业管理效率和行政执法水平，还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际

声誉，影响我国海洋权益的维护。

3.2 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是依法行政的需要

在我们的调查中，一些地方渔业行政执法部门的领导反映，其工作的首位是如何使其部门生存下

来，其次才是如何执法；有的地方的渔业行政执法部门靠借款维持工作；有的地方渔业行政执法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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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无着落；有的地方的行政领导还将渔业执法部门的收费看作是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更是加重

当地渔业执法部门的经费困难。这些必然导致一些地方的渔业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工作中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甚至知法犯法、诱导违法。

渔政队伍同我国工商、税务队伍同样是行政执法队伍，代表着政府的形象。执法对象既有本国渔民

和渔船，在海洋和边境内陆水域还有周边国家的渔民和渔船。因此，只有将渔政队伍纳入国家公务员管

理，才能保证渔业行政执法的规范化和公开、公正，维护国家的声誉，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兴渔和依

法治渔。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渔民的“增收、减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

3.3 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有利于加强我国的渔政队伍建设

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渔业行政执法机构设置不规范，名称混乱，有设局的、科的、股的、渔政站的，有

的地方设渔政大队、支队等等。由此带来的是地方执法机构的人员编制不规范、不落实，执法经费没保

障。这些都给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的管理和渔业行政执法工作造成了混乱，严重影响了公正执法。

目前虽然有些地方渔业行政执法部门已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管理，但有的只是执法人员的工

资参照国家公务员，其他各项福利不参照；有的部门又不能象事业单位评聘职称，造成执法人员的职务

晋升缓慢、收入低下；有的渔业行政执法人员的生活缺乏保障。这些都直接造成执法队伍的不稳定。

因此，渔政队伍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渔业行政执法机构面临的自身建设

不规范、执法经费无保障、人员编制不落实等方面的问题，也才能从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渔业行政队伍

的执法装备建设。

3.4 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 6 条规定：“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的渔业工作，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区域内的渔业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可以在重要渔业水域、渔港设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

政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设渔政检查人员。渔政检查人员执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

机构交付的任务。”第 48 条又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决定。”这些都说明县级及县级以上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属于国家行政执法

机构的组成部分。渔政检查人员是执行法律规定的行政监督任务的，理应是国家公务员。

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也明确要求：“凡是行政机关内设机构以

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的，或者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授权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或者没

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行政机关自行委托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都要尽快予以纠正。执行机构必须符

合法定条件。”这些都一再说明国家有关法律已明确了渔业行政执法机构的行政主体地位。

3.5 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顺应了“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

具体到渔业行业，要切实贯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就是要解决渔业行政执法中长期存在

的地方保护主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难点问题，做到执法的公开、公正与公平；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

些问题，就必须落实渔业行政执法队伍人员编制，保障其所需经费，即落实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的“行政主

体”地位，把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

3.6 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整体上具备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的客观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各级渔业行政执法机构是我国法

定的渔业行政执法机构，代表国家履行渔业行政执法职责，符合我国实施国家公务员管理的要求。从上

文的分析可知，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整体上是一支比较年轻的队伍，近 85%的人员具有高中或中专

以上学历（含高中或中专学历），并且有超过半数的人员具有技术职称，只要适当加强培训，总体上可以

达到实施国家公务员管理的要求。因此，我国渔政队伍已基本具备了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的客观条件。

此外，通过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也将促进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和精干、

高效的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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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的实施方案

4.1 基本原则

根据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有关规定和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的实际情况，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纳入国家公

务员管理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应按照《暂行条例》和《实施方案》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并兼顾渔业行政执法的特点和我国渔政机

构的现状，对一些特殊情况应特殊对待；（2）在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时，应保证各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工作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因机构、人事改革引起人员、岗位的混乱或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受到破坏；

（3）在人员录用和职务任免上，应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德才兼备、因事

择人的原则进行；（4）现有人员的过渡工作应遵循“严格、公开、稳妥”原则，严格掌握过渡范围和标准，严

格按过渡的条件、方法和程序操作；过渡的条件、标准和工作环节向过渡人员公开，向社会公开，自觉接

受监督；精心组织，稳妥过渡，妥善处理过渡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通过过渡，达到调整人员结构，提高人

员素质，建立一支优化、精干、高效、廉洁，具有生机与活力的渔政执法队伍的目的。

4.2 实施方案

根据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有关规定和我国渔政队伍的现状，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

可按以下方案实施：

（1）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的范围是县级以上（包括县级）各级渔政、渔监和船检机

构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2）各级渔业行政执法机构新聘人员应完全按照《暂行条例》及其他法规的规定录用。报考条件依

照《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但渔业行政执法机构所在省（直辖市）规定的公务员报考条件高于以上

要求的，按该省（直辖市）的规定实行。此外，报考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公务员还应符合渔政、渔监、船检、

电讯等不同业务的专业要求。

（3）已经纳入国家公务员的渔业行政执法机构的现有人员，原则上其公务员身份不变，但应按《暂行

条例》和《实施方案》所规定的条件进行资格考核、认定，符合条件的，继续任用；不符合条件的，进行组织

培训，经培训后达到要求的，继续任用。

（4）尚未纳入国家公务员的渔业行政执法机构现有人员，可按照以下办法实施：①具有中专或高中

以上学历的人员，按《暂行条例》、《实施方案》或省（直辖市）的有关规定，进行公务员资格考评，合格的转

为公务员；②全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中，初中和初中以下学历的人员所占比例相对较大，为保持渔业行

政执法队伍的相对稳定性和渔业行政执法工作的连续性，可将这些人员中在本职岗位上成绩显著、业务

技能熟练的，经本人申请，由所在渔业行政执法机构批准后参加培训，培训后符合条件的，按《暂行条例》

的规定，进行公务员资格考评，合格的转为公务员。年满 50 周岁，原则上应在原岗位继续留用，编制纳

入公务员；或编制虽不纳入公务员，但薪资及其他有关待遇参照公务员标准对待；③文化程度在初中以

下的人员，不宜纳入公务员，应辞退或作为工勤人员留用。据普查，全国渔业行政执法队伍中初中以下

文化程度的只有 322 人，占总人数的 1 .1%，所占比例很小，辞退或作为工勤人员一般不会影响现有队伍

的稳定和工作的连续性；④渔政船上的职务船员，不符合第①、②款所指情况的，在原岗位继续留用，编

制上不纳入公务员，薪资及其他待遇参照公务员标准对待；%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对现有工作人员转为国

家公务员的办法另有规定，要求高于上述① -④项所列情况的，按当地政府的要求和办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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